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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七）

〈釋慧偘傳〉、〈釋轉明傳〉、〈鮑子明傳〉、

〈賈逸傳〉、〈楊祐傳〉、〈釋法順傳〉、〈釋智儼傳〉

七寺藏《續高僧傳》卷二五〈釋慧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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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慧偘傳〉主譯者：曾堯民

譯注範圍：卷 26，感通上・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傳二十七

譯注底本：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2016年重印版），頁 1017-1018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1〉傳二十七〈2〉

【注釋】

〈1〉 偘：【郭】提到【磧】原作「區」，據【再】【趙】校改，作「侃」。【七】【興】

【初】【再】【趙】【宋】「偘」，【宮】「侶」，茲據古寫經與刻本將標題改回。

〈2〉 二十七：【七】【興】【初】【再】【趙】「二十六」。

〈3〉 慧：【剛】【興】「惠」。

○原文一

釋慧〈3〉偘〈4〉，姓湯〈5〉，晉陵
〈6〉曲阿〈7〉人也。少受學於和闍梨
〈8〉。和靈通幽顯〈9〉，世莫識其淺
〈10〉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
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

唯〈11〉作〈12〉坐者。道行遇〈13〉
諸困〈14〉厄，無不救濟〈15〉。或
見被〈16〉縛之猪，和曰：「解脫首
楞嚴〈17〉。」猪尋解縛，主〈18〉
因放之。自尒偏以慈救為業。大眾

集處，輒為說法，皆隨事讚〈19〉
引，即物成務〈20〉。眾無不悟，而
歸於道。末往鄴下〈21〉，大弘〈22〉
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

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

熟〈23〉耳。」偘奉其神化，積有
年稔。眾知靈異，初不廣之。

●譯文一

釋慧偘，俗姓湯，晉陵曲阿人。年少時師從

和闍梨。和闍梨神靈感通陰陽，世人無法分

辨他的（境界）深淺。他崇敬佛像，如同供

奉真佛。每當看見站立的佛像，不敢在佛像

前坐下。勸人造像，只造坐像。在路上行走

遇到各種困苦危難，沒有不加以救濟的。有

時看到被捆綁的豬，和闍梨說：「解脫首楞

嚴。」豬隨即解脫綁縛，主人因而解放該

豬。從此特別將慈濟救助作為功業。眾人聚

集的地方，就為眾人說法，都能隨順事理加

以引導，根據事理而使人事各得其宜。眾人

沒有不體悟，而歸向佛道。爾後前往鄴都，

極力弘揚正法。歸依嚮往的弟子，至今仍在

流傳歌詠。在鄴都臨終前，有人問他獲得的

成就，說道：「得到善根成熟而已。」慧偘

遵循和闍梨的神通變化，積累而有數年之

久。眾人知道他（慧偘）的靈異，起初並未

廣泛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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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偘：【郭】作「侃」。【剛】【七】【興】【初】【再】【趙】【宋】「偘」，茲據古寫

經與刻本將內文改回。

〈5〉 湯：【剛】「陽」。

〈6〉 晉陵：郡名，治今江蘇常州市。《宋書》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晉陵太

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晉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為

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

五年，元帝改為晉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

〈7〉 曲阿：阿，【初】【再】【趙】「河」。曲阿，縣名，治今江蘇丹陽市。《宋書》卷

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晉陵郡）領縣六，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

萬一百一十三。去州水一百七十五，陸同。去京都水四百，陸同。⋯⋯曲阿

令，本名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晉武帝太康二年，

復曰曲阿。」

〈8〉 和闍梨：闍梨即阿闍梨，老師、教授之義。和闍梨法名與生卒年不詳，其生平

多見於本傳。在本傳之外，《續高僧傳》他傳、其他文獻可見到名為和闍梨、

和禪師、慧和的僧人多位，彼此間的關係尚難確認。陳金華認為受學於光宅法

雲（467-529）與傅大士（497-569）的慧和、本傳的和闍梨、靜靄之師和禪師
等多位以和為名的僧人指涉的是同一人，《續高僧傳・釋惠可傳》的和禪師應

該也是同一人。見陳金華，〈和禪師考〉，頁 331-374。這幾位以和為名的僧人
所遊歷弘法的地點包含南北，在相關文獻的記載上並非完全吻合，這使得陳志

遠對於慧和與和闍梨為同一人的說法提出質疑。見陳志遠，〈傅大士弟子慧和

小考〉，頁 156-158。筆者無法確認以和為名的多位僧人是否為同一人，但本
傳和闍梨或許有可能與《續高僧傳・釋惠可傳》的和禪師為同一人，根據陳金

華、陳志遠二文以及《續高僧傳・釋慧布傳》，作一補充與推論。慧偘之師和

闍梨後來北遊鄴城弘法，並在該處過世。慧偘跟隨真諦學法，後居住棲霞寺，

與慧布（?-587）同寺，並經歷了慧布的過世，見後文注 26。慧布曾北遊拜訪
惠可，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七〈釋慧布傳〉：「末遊北鄴，更涉未聞。

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即後來的禪宗二祖，惠可的禪修團體中有和禪師。

〈釋慧布傳〉中慧布兩次北往，唯一提到的人物為惠可，為何前往拜訪惠可？

若和闍梨為和禪師的話，慧偘可能知悉其師和闍梨北上後加入惠可的團體，在

慧布計畫北遊時，提出建議，可前往惠可處參訪，而有慧布與惠可的面會。另

外，《法苑珠林》沒有「少受學於和闍梨，和」八個字，也就是說下文關於靈

異事跡的記載，是關於慧偘，而非和闍梨。見參校文獻一。

〈9〉 幽顯：指陰陽，即陰間、陽間。隋・釋吉藏，《淨名玄論》卷七〈釋會處・次

釋所化徒眾〉：「菴園初會，具凡聖、近遠、在家、出家、幽顯、大小一切眾



也。」（T38n1780_007：0899a20-21）《續高僧傳》卷二六〈釋道密傳〉：「今故
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

八難，懺悔行道。」（T50n2060_026：0668a2-4）

〈10〉 淺：【七】—。

〈11〉 唯：【剛】【七】【興】【初】【再】【趙】「惟」。

〈12〉 作：【七】—。

〈13〉 遇：【七】「過」。

〈14〉 困：【剛】【七】【興】「因」。

〈15〉 濟：【剛】「齊」。

〈16〉 被：【興】「彼」。

〈17〉 解脫首楞嚴：根據文意，應為陀羅尼或咒語。見陳金華，〈和禪師考〉，頁

343。在〈法聰傳〉中有相似的記載，皆是對豬曰「解脫首楞嚴」，豬遂解繩。
《續高僧傳》卷一六〈釋法聰傳〉：「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

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

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仡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

（T50n2060_016：0555c27-0556a2）

〈18〉 主：【興】「生」。

〈19〉 讚：【剛】【七】【興】「贊」。

〈20〉 即物成務：務，【七】「勢」。即物成務用例甚少，但開物成務用例很多，開字

有發掘、拓展義，該詞即發掘通曉事物之理，依之成就各項作為。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子曰夫易何為』者，言易之

功用，其體何為，是問其功用之意。『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

者，此夫子還自釋易之體用之狀，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有覆

冒天下之道。」（頁 26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三〈僧行篇〉亦有開

物成務之用例：「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

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T52n2103_023：0262c24-
26）即字並無發掘、拓展義，但有靠近、根據之義，該詞即根據事物之理，依
之成就各項作為。

〈21〉 鄴下：【郭】有校記云：「諸本同。案：據傳文所述地理範圍，此處『鄴』不是

北齊都城鄴城，即今河北臨漳縣，而是建業，即傳文所說『蔣州』，今江蘇南

京市，故『鄴』是『業』之誤寫。」鄴下在《續高僧傳》用例甚多，指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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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高僧傳》卷九〈釋靈裕傳〉：「聞慧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

（T50n2060_009：0495b23-24）此依《續高僧傳》之說，不從【郭】說。

〈22〉 弘：【剛】「和」，【興】「私」。

〈23〉 善根成熟：熟，【剛】【七】【興】「就」。善根成熟者，入見道位，就部派來說

是入初果須陀洹，大乘是入初地菩薩。唐・釋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卷三：「諸有情類，善根成熟，能入見道。是故見道，名為離生。」

（T27n1545_003：0013a14-15）

【注釋】

〈24〉 真諦：真諦（499-569），為意譯名，音譯作波羅末陀或拘那羅陀，西天竺人。
從海路來到中國，太清二年（548）抵達建康，見梁武帝（502-549在位），正
好遇上侯景之亂。此後四處流離，同時進行翻譯，如《攝大乘論》等，陳太建

元年（569）過世。《續高僧傳》卷一有傳〈拘那羅陀傳〉。湯用彤提到真諦於
五六二年到廣東，則慧偘至嶺南從真諦習禪，應在五六二～五六九年之間。見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861-862。

〈25〉 栖霞：應為寺名，位於今江蘇省南京市，始建於南朝齊永明元（483）或七年
（489）。參見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慧峰傳〉〉，
頁 183，注 4。慧偘居栖霞寺時，經歷了慧布（?-587）的過世，《續高僧傳》卷
七〈釋慧布傳〉：「初將逝，告眾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是法

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

○原文二

後往嶺南，歸心真諦〈24〉，因授
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

住栖霞〈25〉，安志靈靜。往還自
任，不拘〈26〉山世〈27〉。時往
揚都〈28〉偲〈29〉法師所，偲素
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

請現神力。偘云：「許復何難。」

即從䆫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

熙寺〈30〉佛殿上額，將還房
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

多驚異，故吾所不〈31〉為耳。」

●譯文二

後來前往嶺南，歸依真諦，因（真諦）教授禪

法，（慧偘）專志精進不久，獲得非常深刻的體

悟。爾後居住在棲霞寺，安定心志在靈靜的狀

態。來往自在，不拘限山林或塵世。經常前往

建康偲法師處，偲法師一向瞭解慧偘的道行，

用特殊禮節接待他。慧偘準備回到山中寺院

時，偲法師請他展現神通能力。慧偘說道：

「答應又有什麼困難。」就從窗戶中伸出手臂，

長達數十丈，拆解齊熙寺佛殿上方匾額，拿回

房中時，告訴偲法師說：「世間的人沒有高遠

的見識，見此大多感到驚異，所以我才不這麼

做。」



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

言已，端坐而化。」（T50n2060_007：0481b2-7）可從中看出慧偘神異的一面。

〈26〉 拘：【七】【興】「物」。

〈27〉 山世：為山林與塵世之合稱。唐・釋大覺撰，《四分律行事鈔批》卷二：「約行

山世不同者，山謂蘭若閑靜之處，世即聚落之間。」（X42n736_002：0643a6-7）

〈28〉 揚都：【剛】【七】【興】「陽」。揚都：指建康。參見曾堯民主譯，〈《續高僧傳》

〈感通篇〉譯注（二）〈釋植相傳〉〉，頁 160，注 5。

〈29〉 偲：【興】「緦」。

〈30〉 齊熙寺：【剛】【七】【興】「 」。可能為南齊時所建。清・孫文川撰，陳作霖

編，《南朝佛寺志》卷下〈齊熙寺〉：「齊熙寺，有頌本朝之義，必齊時之所建

也。至梁初名僧釋道琳居之。」（頁 18a）釋道琳於《高僧傳》卷一二有傳〈釋
道琳傳〉：「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T50n2059_012：0409a11-12）

〈31〉 不：【剛】—。

【注釋】

〈32〉 蔣州：隋平陳後，改揚州置蔣州，治所為石頭城（今江蘇南京）。參見曾堯民

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法濟傳〉〉，頁 201，注 16。

〈33〉 大歸善寺：在今江蘇省南京市。《南朝佛寺志》記載建造時間與地點：「歸善

寺，在雞籠山東上林苑前，晉時之所建也。宋永初中，置北市於寺側云。」見

《南朝佛寺志》卷上〈歸善寺〉，頁 47a-b。

〈34〉 八十有二：慧偘生卒為 524-605年，即北魏正光五年到大業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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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三

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32〉大歸善寺
〈33〉，春秋八十有二〈34〉。初偘終
日，以三衣〈35〉襆〈36〉遙〈37〉拋
〈38〉堂中，自云：「三衣還眾僧，吾
今死去。」便還房內。大眾驚起追

之，乃見白骨一具，跏〈39〉坐床上。
就而撼之，鏗然〈40〉不散〈41〉。

●譯文三

在大業元年（605），（慧偘）於蔣州大歸善
寺逝世，享壽八十二。早先在慧偘逝世當

天，他將裝有三衣的布巾遠遠拋到佛堂

中，自己說道：「三衣歸還眾僧，我將在

今天死去。」就回到房中。眾人驚愕起身

追上，竟見房內一具白骨，結跏趺坐於床

上。靠近搖動白骨，堅固而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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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三衣：指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三種衣類。僧伽梨為正式服裝，鬱多羅僧

在大眾中穿著，安陀會為日常工作、就寢時所穿。唐・釋道宣，《四分律刪繁

補闕行事鈔》卷下一〈二衣總別篇〉：「大衣云雜碎衣，以條數多故。若從用

名，入王宮聚落衣。七條者名中價衣，從用入眾衣。五條者名下衣，從用院內

道行、雜作衣。」（T40n1804_003：0115a25-28）

〈36〉 襆：【郭】作「幞」，【剛】【七】【興】【初】【再】【趙】「襆」，茲據古寫經與刻

本改。襆有巾帕、包袱義，此處義為包袱。《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下一

〈二衣總別篇〉：「盛衣者即衣襆也，貯器者鉢袋。」（T40n1804_003：0116c14）
《續高僧傳》卷二七〈釋玄覽傳〉：「便開衣幞，乃見遺文。」（T50n2060_027：
0683b13-14）

〈37〉 遙：【興】「 」，同「徑」。

〈38〉 拋：【剛】「 」。

〈39〉 跏：【剛】【七】【興】「加」。

〈40〉 鏗然：有音聲響亮、堅實義，此處作堅實義，僧傳有他例，亦為形容遺體堅

實貌。《續高僧傳》卷一四〈釋慧持傳〉：「加坐繩床，斂容而逝，弟子謂言入

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參拜，聞有異香，方知久

化。跏結鏗然，伸而不得。」（T50n2060_014：0538a5-8）

〈41〉 散：【剛】【七】【興】＋「也」。

參校文獻

一、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八，〈隋沙門釋慧偘〉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姓楊，晉陵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

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

命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

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楊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

寺，請見神力。偘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

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

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偘終日，以三衣襆遙擲堂

中。自云：「三衣還眾僧，吾今死去，徒眾好住。」便還房內。大眾驚起追

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T53n2122_028：
0494a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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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轉明傳〉主譯者：賴文英

譯注範圍：卷 26，感通上．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譯注底本：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2016年重印版），頁 1018-1020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注釋】

〈1〉 許：【剛】【七】【興】【初】【宮】—。

〈2〉 雒邑：洛陽的古稱，為周代都城，位於今河南洛陽市洛河北岸。《漢書》卷二

八下〈地理志下・周地〉：「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

立京師。至幽王淫襃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

〈3〉 告有賊起：大業六年（610），隋煬帝為攻高麗而大舉用兵，強徵賦役，導致民
不聊生，哀鴻遍野，引發多起飢民起義事變。《隋書》卷三〈煬帝紀上〉：「雁

門賊帥尉文通聚眾三千，保於莫壁谷。」大業七年，因遼東征戰不絕，「苦役

者始為群盜。」同書卷四〈煬帝紀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眾十餘

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眾數萬，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

宣雅自號齊王，眾各十萬，山東苦之。」故此處所謂「賊起」，實指隋末之民

變。

○原文一

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1〉
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

淡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

無何而來，居住雒邑〈2〉，告有賊
起〈3〉，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
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

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

〈4〉逢梟感〈5〉作逆驅逼〈6〉，凶
醜充斥東都〈7〉，誅戮極甚，方委
其言有據，下勑放之。而明雖被

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

無所及。

●譯文一

釋轉明，俗家姓鹿氏，不清楚是什麼地方

人。外形服飾合乎僧人的儀則，樣貌並非雄

壯高大；儀容舉止平靜淡泊，喜怒之情不表

露在臉上。在隋大業八年（612）不知從何方
來，住在洛陽，宣告說有賊兵興起，等到詳

查檢核，卻沒有頭緒。皇帝當時覺得疑惑，

無法加諸罪名，暫時下令收押拘禁，完全不

知道他為何如此說。到了第二年六月，果然

遇到楊玄感叛逆作亂驅使強逼，凶殘醜惡之

人遍布洛陽，殺戮非常嚴重，才知他的話有

所根據，下令放了他。轉明雖然被拘禁又釋

放，情緒心思一如往常，和眾人言談，都不

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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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果：【初】【宮】【磧】「累」，【郭】據【興】【趙】【再】校改，從之。

〈5〉 梟感：即楊玄感（571-613），隋代禮部尚書，為司徒楊素（544-606）之長子。
大業九年（613），煬帝二次東征高麗，楊玄感趁機起兵叛變。《隋書》卷四〈煬
帝紀下〉：「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八

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楊玄感

被誅後，「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故此稱為「梟感」。見《隋書》卷七○〈楊

玄感傳〉。

〈6〉 作逆驅逼：【郭】讀為「作逆，驅逼」，茲依上下文意重新句讀。

〈7〉 東都：意指「位於東邊的都城」，在此指洛陽。隋朝建都長安，稱「西京」或

「西都」，洛陽則被稱為「東京」或「東都」。《隋書》卷三〈煬帝紀上〉：「（大

業）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唐朝亦沿襲隋制。參考陳怡安主譯，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法安傳〉〉，頁 193，注 33。

【注釋】

〈8〉 江都：郡名，即揚州，治今江蘇揚州市，位於長江與南北運河交會處。隋大業

初改江都郡。《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揚州・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

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後周改為吳州。開皇九年改為揚州，置總管府，

大業初府廢。」參考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法安

傳〉〉，頁 189，注 10。隋代建大運河貫通東都與江都，江都成為長江下游經濟

○原文二

會帝往江都〈8〉，行達偃師〈9〉，
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

決。明曰〈10〉：「吾當放此死
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

諸囚，告曰：「明日車駕〈11〉當
從此過，尒等一時大呼，云有賊

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

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勑

乃揔放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

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

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

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縶，越王

〈12〉踐祚，方蒙釋放。

●譯文二

適逢皇帝（煬帝）前往江都，將要到達偃師，

當時獄中有死囚五十人，限定時日斬首處

決。轉明說：「我應當放免這個死難。」就前

往監獄，假裝饋贈東西，親自會見這些死

囚，告訴他們說：「明天天子的馬車會從這裡

經過，你們同時大聲喊叫，說有賊來。如果

問你們緣由，說是我要你們做的，應當可免

於死。」等到預定的時間，就依照轉明所言去

做。皇帝於是下詔放免所有死囚，將轉明收

押監禁，（轉明）就大笑著接受，都不擔心害

怕。在這個時候，四處都是草寇盜賊，百姓

無法生活下去，如同轉明所說。大業末年，

仍被拘囚監禁，越王即帝位，才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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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隋煬帝在此造江都宮，並曾於大業元年（605）、六年、十二年三次巡幸
江都。見《隋書》卷三〈煬帝紀上〉與卷四〈煬帝紀下〉。本傳所指應是第三

次。

〈9〉 偃師：縣名，位於河南省洛陽縣東，黃河之南，治今河南偃師縣東。

〈10〉 曰：【郭】釋作「日」，且將「明日吾將放此死厄」斷為一句。按「日」、「曰」

二字字形相似，審前後文文意，在此宜作「曰」解，故重新予以斷句。

〈11〉 車駕：天子出巡時乘坐的馬車，後亦用為天子的代稱。道宣，《釋門歸敬儀》

卷下〈威容有儀篇第八〉：「又如天子、太子，有所稱謂，不敢及形，或稱乘

輿、車駕，或云陛下、殿下，皆敬儀一也。」（T45n1896_002：0863b29-c2）

〈12〉 越王：楊侗（604-619），隋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楊昭（584-606）之次子，大業
二年（606），立為越王。煬帝每次巡幸時，楊侗常留守東都。大業十四年，煬
帝被殺，楊侗被擁立為帝，改元皇泰，史稱皇泰主或皇泰帝。隔年為王世充所

廢，慘遭縊殺，諡為恭皇帝。見《隋書》卷五九〈越王侗傳〉。

【注釋】

〈13〉 乾陽門：乾陽殿門。乾陽殿為洛陽城紫微宮正殿。

○原文三

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13〉
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

衛〈14〉，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
〈15〉，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
利害。偽鄭世充〈16〉，倍加信奉，
守衛嚴設，又兼恒〈17〉度。至開明
〈18〉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
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19〉
不見迹，審偽都〈20〉之將敗也
〈21〉。西達京師，太武皇帝〈22〉夙
奉音聞〈23〉，深知神異，隆禮敬
之，勑住化度寺〈24〉。數引禁中
〈25〉，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
合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

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

訪，了無所獲。

●譯文三

雖然（轉明）來去自由，但固定住在乾陽門

內，特建寺院比照供給，怕他偷偷逃逸，暗

中派遣三衛，私下防守監護。到皇泰建義，

對於軍事國政的謀畫策略，經常在幕後參

與，計算利害得失。偽鄭皇帝王世充更加信

仰敬奉，看守衛護嚴密設置，更倍於平時。

到開明二年，也就是唐武德三年（620），轉
明從洛陽宮中平安離去，雖四周有五重戒

備，完全看不到人跡，察知偽都即將要敗

亡。往西到達京師長安，太武皇帝向來推崇

他的聲望，十分了解他的神異，以隆重的禮

數敬待他，下令住在化度寺。多次引請進入

宮中，詳細陳述徵兆跡象，等到後來事情發

生，都符合預測。在這一年八月突然不見，

衣物和常用的器具整齊放在房中。隨即展開

追尋，全國周遍查訪，完全沒有任何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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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衛：隋文帝時置左右親衛、左右勛衛、左右翊衛。每衛設中郎將一人，掌有

關宮廷禁衛事務。煬帝時改稱三侍。唐承隋制，仍復稱三衛。參考陳怡安主

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法安傳〉〉，頁 192，注 27。

〈15〉 皇泰建議：皇泰，隋代政權楊侗之年號，歷時約一年。大業十四年（618）四
月，隋煬帝被弒；五月，越王楊侗即位，改元。建議，或可解為「建義」。「建

義」有興義軍、舉義旗之意，如《晉書・諸葛長民傳》：「及劉裕建義，與之定

謀，為揚武將軍。」《續高僧傳》卷一九〈釋智滿〉有「大唐建義，四眾歸奔」

（T50n2060_019：0583b3）之用法，又同卷〈釋法藏〉亦有「及大唐建議，人
百一心」（T50n2060_019：0581c15）之句，故本傳此處之「建議」與「建義」
同義。

〈16〉 偽鄭世充：王世充（?-621），本為西域胡人，隋末起兵群雄之一，從小博覽群
書，尤好兵法，通曉卦算之術，深得隋煬帝信任，官位屢次升遷，任江都郡

丞。皇泰二年（619）四月，王世充廢皇泰主楊侗，自立為帝，稱「大鄭皇
帝」，國號鄭。《隋書》卷八五與《舊唐書》卷五四均有傳。

〈17〉 恒：【磧】「常」。郭校本以《磧砂藏》為底本，但未出校。

〈18〉 開明：王世充篡位後建立鄭政權之年號，自六一九年四月至六二一年五月，歷

時兩年餘。

〈19〉 初：在此可作副詞用，意為全、始終。多用於否定句，表範圍。如《後漢書》

卷八一〈獨行傳・彭脩傳〉：「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

〈20〉 都：郭本認為「偽都」不通，應是「都」、「鄭」二字形似而誤。查諸本皆作

「都」，參校《法苑珠林》相應文字亦作「都」，故沿用。見參校文獻一。

〈21〉 審偽都之將敗：王世充篡位不到三年，即為李世民（598-649）所敗。王世充
受困於洛陽，援絕而降，後被貶謫流放，遇仇而死。

〈22〉 太武皇帝：即唐高祖李淵（566-635，618-626在位）。貞觀九年（635）五月，
李淵去世，享年七十歲。死後諡號太武皇帝，廟號高祖。

〈23〉 聞：【剛】【初】【再】【趙】「問」。《法苑珠林》亦作「問」。見參校文獻一。

〈24〉 化度寺：位於長安（陝西西安）義寧坊南門之東，本為隋代尚書左僕射齊國公

高熲（541-607）住宅。隋開皇三年（583），高熲捨宅為寺，取名真寂寺。唐武
德二年（619），改名化度寺；會昌六年（846）改為崇福寺。見景亞鵬、王原
茵，〈唐化度寺歷史文化鉤沉〉。

〈25〉 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也作「禁內」。帝王居住的地方，因不許人隨意進

出，故稱。《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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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26〉 所：【再】【趙】—。

〈27〉 平等一法：指人人本具的平等理體、真如法性，無二無別。姚秦・鳩摩羅什

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T8n0235_001：0751c24-28）

〈28〉 四朝：轉明共經歷三姓四朝，分別為：隋煬帝楊廣、皇泰主楊侗、偽鄭王世

充、唐高祖李淵。

〈29〉 生報：指此生造作善惡之業，來生受苦樂之報。訶梨跋摩造，姚秦・鳩摩羅什

譯，《成實論》卷八〈三報業品第一百四〉：「問曰：『經中佛說三種業，現報、

生報、後報業。何者是耶？』答曰：『若此身造業，即此身受，是名現報。此

世造業，次來世受，是名生報。此世造業，過次世受，是名後報。以過次世，

故名為後。』」（T32n1646_008：0297b26-c1）僧祐《弘明集》卷五收東晉・慧

遠所作《三報論》：「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

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

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T52n2102_005：0034b4-7）

○原文四

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所〈26〉
學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27〉，
志而奉之。」顧其遊步四朝〈28〉，
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

之。而情一榮枯，實遵平等。而言

調譎詭，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

者見謗大乘，生報〈29〉無擇。某法
師者從羊中來〈30〉。」如此授記
〈31〉，其例不一。行至揔持〈32〉，
顧僧眾曰：「不久此寺〈33〉當流血
矣，宜共慎之。」時以為卓異，共

怪輕誕，及遭法該等事〈34〉，尋被
簿錄〈35〉，戮之都市〈36〉，方悔前
失。

●譯文四

探求轉明的修學之道，涉及幽冥吉凶徵兆。

有人問他修學的準則，便說：「常以平等一

法，牢記而奉行。」看他自在遊走於四朝，

不分富貴貧賤，因轉明的道行冠絕高深，都

前往師從學習。而且（轉明）對興衰之情始

終如一，切實遵行平等一法。但言詞語調變

化莫測，不合常理，或說：「某某法師誹謗

大乘，來生受報無得選擇。某某法師從羊轉

世而來。」像這樣預言授記，例子不只一

個。（轉明）走到總持寺，看著僧眾們說：

「不久這個寺院將會有流血之事，應當都要

小心謹慎。」當時眾人認為不尋常，都怪他

隨便妄說不實的語言，直到遭遇法該等事

件，不久查抄財產，在市集中被斬首，才追

悔先前的錯誤。



︽
續
高
僧
傳
︾
︿
感
通
篇
﹀
譯
注
︵
七
︶
︿
釋
慧
偘
傳
﹀
、
︿
釋
轉
明
傳
﹀
、

︿
鮑
子
明
傳
﹀
、
︿
賈
逸
傳
﹀
、
︿
楊
祐
傳
﹀
、
︿
釋
法
順
傳
﹀
、
︿
釋
智
儼
傳
﹀

論
衡

148

〈30〉 從羊中來：指天地萬物各有宿緣，眾生之罪福報應亦各有因。如南朝宋・求那

跋陀羅譯，《佛說罪福報應經》：「佷戾自用者，從羊中來。」（T17n0747a_001：
0563a10-11）又，前秦・曇摩難提譯，《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指出六道各有其

相，於畜生相中：「亦不知法，復不知非，晝夜愚惑，從羊中來。」

（T50n2045_001：0181c9-10）

〈31〉 授記：記別、記說，本為對教義之分析解說，後因不同記說而有多種授記。

唐・窺基撰，《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二〈十二分章〉：「准諸教言，總以三義，名

為記別：一記弟子死生因果，二分明記深密之義，三記菩薩當成佛事。」

（T45n1861_002：0276c16-19）因多涉及未來所證所生之處，故有預言之意。

〈32〉 揔持：西京總持寺，位於長安永陽坊。隋大業三年煬帝為文帝祈福而立寺，初

名大禪定道場。唐武德元年改為總持寺。見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考》，頁

42。

〈33〉 寺：【興】【宮】【再】【趙】「等」。

〈34〉 法該等事：該，【宮】【磧】「諺」，【郭】據【興】【再】【趙】校改，從之。事指

《法苑珠林》所記「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之事。見參校文獻一。有關

「私度」，唐代佛教的度僧仍循南北朝以來的「公度」，即由皇帝詔令敕度僧尼，

並嚴禁私度。永徽四年（653）編定的《唐律疏議》更明文規定，首次將「私度」
視為犯法，列入國家法典。見白文固，〈唐代僧籍管理制度〉。又據學界的研究

認為，大業末至武德初的三次沙門謀反案，導火線便是總持寺都維那法該等人

私度王世充兒孫案。見李猛，〈原則與例外：武德中後期「偽亂地」廢省寺僧之

實施〉，頁 400。

〈35〉 簿錄：查抄財產，將其登記入冊。唐代反逆罪的家資沒官，常稱為籍沒，或稱

簿錄，即將罪人資財登入簿籍而收取之，如《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然

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參見羅彤華，〈唐代反逆

罪資財沒官考論〉，頁 12。

〈36〉 戮之都市：中國古代有在市集公開執行死刑的傳統，如《禮記・王制》記載：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唐代承襲此制，據《大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

載：「凡決大辟罪，皆於市。」《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春二月，尚方

監裴匪躬坐潛謁皇嗣，腰斬於都市。」總持寺位於都城長安，長安之東、西市

均曾作為執行死刑的場所，如《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九月丙子朔，

戊寅，⋯⋯斬沂州亂首王弁於東市。」同書卷一六〈穆宗紀〉：「韓充送李翽男

道源、道樞、道瀹等三人，斬於西市。」參見張榮芳，〈唐代長安刑場試析〉，

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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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文獻

一、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八，〈神異篇第二十・雜異部第五・感應緣・唐沙

門釋轉明〉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質恢偉，容止淡

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

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

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力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

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

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曰：「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

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

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

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

拘縶，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常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

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泰建議，軍國謀猷，常預帷幄，籌計利

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常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

年也，明從雒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故西達京

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隆禮敬，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

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

尋下追徵，遍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

記者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顧僧眾曰：「此寺不久當有

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錄，戮之都市。方

悔前失，追不可及。（T53n2122_028：0494a25-b27）

金剛寺藏《續高僧傳》卷二五〈釋轉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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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子明傳〉、〈賈逸傳〉、〈楊祐傳〉、

〈釋法順傳〉、〈釋智儼傳〉主譯者：許正弘

譯注範圍：卷 26，感通上．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鮑子明）／唐安州沙門賈逸傳
二十九楊祐／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智儼

譯注底本：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2016年重印版），頁 1020-1024

唐京〔師〕〈1〉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2〉

【注釋】

〈1〉 師：諸本僅見【剛】【七】【興】三本有「師」字，據補。《續高僧傳》卷目凡記唐

代在京諸寺，都作「唐京師」，可為旁證。

〈2〉 二十八：【剛】【七】【興】【初】【再】【趙】「廿七」或「二十七」。按：鮑子明附

見於釋轉明傳後，或以二人事跡有所相類（預言楊玄感起兵），惟諸本卷目俱未

依例於正傳篇名下以小字書載其名。

〈3〉 鮑子明：生平事跡始見，更疑僅見於本傳。後出諸書，例如五代《釋氏六帖》與

元代《新修科分六學僧傳》轉錄鮑氏傳略，可能都據本傳刪潤而成，參校價值有

限，恕不具引。此外，鮑子明以下三人行事多類狂士，不似僧人，勉強可說是

「狂僧」。而中國的狂僧形象，從南北朝時期逐漸見於小說記載，往往來歷不詳、

不守戒律、衣著邋遢或言行瘋傻，卻又時顯高深道行與神通法術。見鮑靜怡，

○原文一

隋末有鮑子明〈3〉者，未詳何
人，煬帝遠召〈4〉藝僧，遂霑慧
日〈5〉。而歷遊寺院，不〈6〉止
房堂，隨夜即宿〈7〉，略無定
所。既請官〈8〉供，曾不臨赴
〈9〉，不著三衣〈10〉，而服裙帔
〈11〉。或驚叫漫走，言無准度。
大業九年，以緋裹額，唱賊而

走。時人以為徵兆也。及梟感

〈12〉起逆，諸軍並著屯項、袹
額〈13〉，如其相焉。

●譯文一

隋朝末年有位鮑子明，不清楚是哪裡人，煬帝廣

泛徵召具有才藝的僧人時，他就蒙恩依附慧日道

場。然而他遊遍寺院，不住在僧房、堂閣，到了

夜晚就隨便找地方住宿，全無固定居所。他已經

請求官方供養，但從不前往（領取），不穿著（僧

人的）三衣，卻身穿（道士的）布裙和披肩。有時

吃驚喊叫，隨意行走，說話沒有根據和標準。大

業九年（613），他用紅布包住額頭，叫喊有賊而
跑。當時人認為是有事情要發生前的跡象。等到

楊玄感起兵作亂，所有軍隊全都穿戴（紅色的）護

頸與頭巾，就像鮑子明（之前）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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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中的「狂僧」形象探究〉，另參船本和則，〈梁・唐高僧傳における神
異と狂と禪〉。

〈4〉 遠召：遠，在此可謂「遠方」，亦可解作「廣泛」。今取後義。鮑子明應召進入慧日

道場的時間，傳文語焉不詳，難以索解。隋煬帝楊廣即位前，不僅廣徵釋、道二

教英異，但凡「一藝有稱」的「藝僧」、「藝能」或「異藝」人士，也都羅致於所設

四道場：慧日與法雲二佛寺，以及玉清和金洞二道觀。見山崎宏，〈晋王広（煬帝）
の四道場〉。楊廣即位後，仍然屢屢下詔求才，《續高僧傳》另有條材料值得注意。
該書卷一三〈釋法護傳〉云：「大業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

有勅，遠
・
召
・
藝
・
能
・
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

《涅槃》、《攝論》。」（頁 466；下引《續高僧傳》，凡據【郭】本者，但括注頁碼）法
護（576-643）所奉「遠召藝能」的敕令，疑即收入《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三年

（607）夏四月甲午」條的詔書，其中有云：「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畢
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鮑子明殆循類似方式進入慧日道場，甚

至可能就是接奉同一詔書而於同時入住。此前已有學者注意到唐代出現不少在佛

學之外另有所長的「藝僧」，惜尚未能擴大討論隋代，特別是煬帝時期的情況。見

施光明，〈為憂苦流寓之思，寄興於江湖僧寺——漫談唐代的藝僧〉。

〈5〉 慧日：慧，【剛】「惠」。慧日即慧日道場，係隋煬帝為晉王時所建，藉以延請高僧

住錫。參見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法安傳〉〉，頁 189，
注 14。另可補充的是，慧日道場初建於江都城內，楊廣即位後另在東都洛陽修
造，又稱內道場。見郭紹林，〈隋代東都洛陽的佛教內道場和翻經館〉。鮑子明既

在隋末奉煬帝召，下文又有東都云云及與楊玄感的對話，應是居於東都的慧日內

道場。

〈6〉 不：【七】「下」。

〈7〉 宿：【剛】【七】【興】「眠」。

〈8〉 官：【剛】【七】【興】—。

〈9〉 赴：【剛】「起」，【宮】「越」。

〈10〉 三衣：指印度僧團准許個人擁有的三種衣服，參見曾堯民主譯，〈《續高僧傳》〈感

通篇〉譯注（七）〈釋慧偘傳〉〉，頁 141，注 35。

〈11〉 裙帔：布裙和披肩，既可指隋唐婦人便服，更可能是指當時習見的道教法服。在

五世紀初，南方靈寶教首先提出與世俗區隔的法服觀念，在佛教與隱逸文化的雙

重影響下，創建以巾、褐、裙、帔組成的黃色巾褐式法服制度。後至南北朝末

期，不同經教傳統的諸種法服，逐漸整合為一個體系，並藉由冠、褐、裙、帔的

組合與冠式、顏色及褐帔的條數區分等級。見孫齊，〈中古道教法服制度的成

立〉，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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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感：【初】【再】【趙】【宮】—。【郭】出校，有案語，云：「感即隋禮部尚書楊玄

感，楊素之子，起兵反隋。」今按：以「梟感」代稱「楊玄感」，《續高僧傳》屢見

語例。參見賴文英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七）〈釋轉明傳〉〉，頁 144，
注 5。徵諸史籍，在楊玄感（571-613）於大業九年六月起兵前，隋代已有多起民
變，而煬帝從八年之後，更是「每夜眠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

眠。」（《資治通鑑》卷一八三〈隋紀七・煬皇帝下〉「大業十二年夏四月丁巳」條）

恐怕已不只是變亂前的「徵兆」而已。此外，《續高僧傳》提到釋轉明與鮑子明都

曾預言楊玄感之亂，《隋書・五行志下》見載「澄公」其事，也有頗為類似的記述，

可供參照。

〈13〉 屯項、袹額：屯項，又作頓項、囤項，亦稱固項、護項，是

鎧甲中保護脖頸的部分，常與頭盔（兜鍪）連作一體。袹額，

一作袜額或抹額，是束在額上的頭巾。見杜朝暉，《敦煌文獻

名物研究》，頁 35與 223-224。據《隋書・禮儀志》載，煬帝

在大業六年後，整理服制，初次畫分常服等級，其中武官服

色依品階而異，普通士兵則命穿黃色袍服。另據《隋書・楊

玄感傳》載，但知楊氏入黎陽縣後，「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

帆布為牟甲」，具體軍裝及其服色不詳。劉永華《中國古代軍

戎服飾》，根據隋墓出土武士俑、實物與瓷俑形象，描繪隋代

武士甲胄（右圖中右立者）與戎服（圖中左立者）的復原圖（頁 74），或可供參考。

【注釋】

〈14〉 感：【初】【再】【趙】【宮】【宋】「咸」。

〈15〉 東都：隋大業初營建洛陽新城，初稱東京，大業五年改名東都。見陳怡安主譯，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法安傳〉〉，頁 193，注 33。按：楊玄感於大
業九年六月起兵，隨即攻圍東都。隔月解圍，準備率眾西往潼關，謀取關西。又

○原文二

感〈14〉圍東都〈15〉，召問通塞，
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

乎！」帝時在涿郡〈16〉，聞之大
悅，召而勞遣〈17〉。明又以箕盛
土，當風揚〈18〉之。後覆梟感逆
黨，並被誅翦長夏門〈19〉外，日
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

故卒于雒邑〈20〉。

●譯文二

楊玄感包圍東都，召見詢問將來順逆，鮑子明於

是兇惡地斥責說：「你殘害天下，如何能夠建立國

家！」煬帝當時在涿郡，聽說此事非常高興，召

見而給予犒賞慰勞。鮑子明又用簸箕裝土，迎風

撒揚。後來擊潰了楊玄感的黨與，全都在長夏門

外被誅殺翦除，每天有幾千人（被殺），（其事）遙

遙呼應鮑子明（撒土）的這個舉動。大業十年

（614），鮑子明沒有原因地在洛陽過世。



︽
續
高
僧
傳
︾
︿
感
通
篇
﹀
譯
注
︵
七
︶
︿
釋
慧
偘
傳
﹀
、
︿
釋
轉
明
傳
﹀
、

︿
鮑
子
明
傳
﹀
、
︿
賈
逸
傳
﹀
、
︿
楊
祐
傳
﹀
、
︿
釋
法
順
傳
﹀
、
︿
釋
智
儼
傳
﹀

論
衡

154

再一月，楊氏即兵敗被殺（《資治通鑑》卷一八二〈隋紀六・煬皇帝中〉）。是以鮑子

明受楊玄感召問，可能就在大業九年六、七月間。

〈16〉 涿郡：隋大業初年改幽州府置，治所在薊縣（治今北京市西南）。大業八年征遼事

起，涿郡作為進軍重地，仿照京都、洛陽和太原之制，設有留守一職。唐武德元年

（618），改為幽州總管府。六年，改總管為大總管。七年，改為大都督府。分見《隋
書・地理志中》、《隋書・樊子蓋傳》與《舊唐書・地理志二》。另，所謂煬帝「時在

涿郡」，是指大業九年第二度攻打高麗，四月車駕已經渡遼，六月聞楊玄感起兵，隨

即還至涿郡。此後直至九月甲午（二十三日）車駕至上谷，應該都未他往，而玄感已

在八月被殺矣。見《資治通鑑・隋紀六・煬皇帝中》。此外，據《隋書・楊玄感傳》

載，楊氏包圍東都期間，「眾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其中不僅有「朝

臣子弟」（《隋書・李景傳》），恐怕也有若干僧人。釋慧常即為一例，見《續高僧傳》

卷三一：「晚入東都，梟感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壤。」（頁

1257）鮑子明當面指責楊玄感，無怪乎煬帝聽聞後龍心大悅，而要特別召見慰勞。

〈17〉 勞遣：勞，【興】「營」。勞遣或營遣不悉其義，疑作勞「遺」，形近以致訛。勞遺，

意為犒勞、饋贈。《漢書・王莽傳上》：「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

施下竟同學。」《後漢書・樊宏傳》：「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惟諸本俱作

「遣」，不敢妄改，誌之以俟確證。

〈18〉 揚：【趙】「颺」。按：揚、颺二字義同，諸本唯獨【趙】本用字有別，姑存以誌異。

〈19〉 長夏門：隋東都南面東門。《隋書・地理志中》：「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

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南曰永通。南面二門，東曰長

夏，正南曰建國。」關於楊玄感黨與遭到窮究事，可以參照《隋書》的兩段記載。

一為卷二三〈五行志下・心咎・夜妖〉：「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

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

一為卷六七〈裴蘊傳〉：「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

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

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鮑子明「以箕盛土，當風揚之」的預

告之舉，不悉確指，疑是暗喻楊玄感黨與將遭「坑」殺，而撒揚塵土以為掩埋。這

種預示殺戮之舉，南朝梁末的通公道人在侯景起事前也有類似事跡。見宋・李昉等

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附索引）》卷九一〈異僧五・通公〉，頁 1166。此
外，楊玄感包圍東都時，曾經開倉賑濟平民，後「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

（《資治通鑑・隋紀六・煬皇帝中》）可見遭到坑殺者不限於楊玄感黨與，還有不少平

民罹難。他們被坑於「都城之南」，或同在南面東門的長夏門外，或別有掩埋刑場，

不得而知。

〈20〉 雒邑：周代王城古稱，在今河南洛陽西。見賴文英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

注（七）〈釋轉明傳〉〉，頁 143，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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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州〈1〉沙門賈逸傳二十九〈2〉楊祐〈3〉

【注釋】

〈1〉 安州：南朝梁置南司州，尋罷。西魏置安州總管府。隋開皇十四年（594）廢
府，大業初復置安陸郡。唐武德四年（621）改為安州。治在安陸縣（今湖北安
陸市）。見《隋書・地理志下》與《舊唐書・地理志三》。

〈2〉 二十九：【剛】【七】【興】【初】【再】【趙】「廿八」或「二十八」。

〈3〉 楊祐：【剛】【七】【興】【初】【再】【趙】【宮】—。楊，【宋】【磧】「揚」。

〈4〉 賈逸：【宋】【磧】「釋」＋。按：【郭】雖已注意【興】【再】【趙】三本俱無「釋」

字，但仍據【磧】作「釋賈逸」，不妥。【宋】【磧】二本後出，其前諸本俱無

「釋」字，不宜據補。另，諸本卷目都作「賈逸」，雖云為「沙門」，但據傳文實

難確定出家與否。

〈5〉 何：【宋】【磧】＋「許」。按：【郭】雖已注意【興】【再】【趙】三本俱無「許」

字，但仍據【磧】作「何許」，不妥。【宋】【磧】二本後出，其前諸本都無「許」

字，不宜據補。另，「何人」與「何許人」意同，刻意添字，難免蛇足之嫌。

〈6〉 安陸：安陸府與安陸郡於隋開皇年間並廢，至大業初始復置郡。賈逸既於仁壽

初年到了安陸，應是指安陸縣。關於隋代安陸郡沿革，參見本傳注 1。

○原文一

賈逸〈4〉者，不知何〈5〉人。隋
仁壽初，遊于安陸〈6〉，言戲出
沒，有逾符讖，形服變改，時或

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

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經，而

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7〉沙門
慧暠〈8〉者，學行通博，逸因過
之〈9〉，以紙五十幅〈10〉施云：
「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

因也。後有諍起，暠被引禁，官

司責問，列〈11〉辯而答，紙盡
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指，

例如此也。

●譯文一

賈逸，不清楚是哪裡人。隋代仁壽（601-604）初
年，他雲遊到了安陸，言談戲謔，行蹤不定，

（靈驗）更勝於符圖讖緯，形象服裝（常常）改

變，有時僧服，有時俗服。之後同時化身（見）

於各縣，等到追問驗證，（眾人）才開始尊重他

的德行。他的行為不合常理，因而被無知的人輕

視。有位方等寺僧人慧暠，學問品行通達淵博，

賈逸就前往拜訪，並佈施五十幅紙說：「法師用

這些紙就能消解災難。」起初無法猜想他說話的

緣由。後來有爭訟產生，慧暠被引問監禁，（受

到）官府詰責究問，列寫辯詞用來應答，紙張用

完，訟事完畢，就像賈逸所說的話。因此證驗賈

逸說話的意思，大概（都）像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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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等寺：《唐五代佛寺輯考》據《續高僧傳》有「安州方等寺」云云，指出方等

寺在安州（頁 154）。今據隋灌頂（561-632）於大業元年（605）編纂的《國清
百錄》載，方等寺係隋文帝三子楊俊（571-600）為其父所建，並曾欲延請智顗
（538-597）前往說法（T46n1934_002：0802c27-0803a02）。楊俊建寺時間應在
開皇八年（588）十月受命伐陳之後，而在開皇十年轉任并州總管之前。可能是
新建的寺院，智顗又因故未能前往住錫，加上施建者旋即調任，使得方等寺在

隋朝並未發揮太大的影響力。《續高僧傳》為方等寺僧立傳，僅有一人，亦即唐

代的慧暠。關於慧暠，詳見本傳注 8。

〈8〉 慧暠：慧，【剛】「惠」。慧暠（547-633），安陸（治今湖北安陸市）人。幼年出
家，三十歲即登法座。隋大業中（約 612年），赴成都弘法。唐武德初年，曾遭
誣陷而有牢獄之災。後欲歸故里，又在荊門弘化五年，還返安州可能已在武德

五年（622）之後。返回安州後住方等寺說法，直至貞觀七年（633）卒於寺中，
世壽八十七。《續高僧傳》卷一三有傳。慧暠前往成都與還返安州之年，本傳

不詳，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已有考辨（頁 64）。另參大內文雄，
〈六～七世紀における三論學傳播の一面——安州慧暠を中心として——〉，頁
306-315。下文敘賈逸預告慧暠將涉爭訟案事，預言在隋末（仁壽至大業間，約
601-612），應驗則在唐初（618年後）矣。這段期間短至七年，長則十九載。關
於慧暠涉入訟案及其進出蜀地的緣由，既可作為當時國家對佛教統制的具體實

例，又可供考察六、七世紀間湖北和四川的政治與社會狀況。具見前揭大內氏

文。此外，唐代訴訟制度相當重視當事人的陳述，法官偵破疑難案件，往往藉

助不斷訊問和分析控辯雙方的供述。見陳璽，《唐代訴訟制度研究》，頁 117-
118。下文所記慧暠的審訊過程，雖在唐初，卻是十分寶貴的案例，特別是作
為被告而即遭官府監禁，直至宋、元時期仍然相沿未改。見陳高華，〈元代的

審判機構和審判程序〉，頁 116。

〈9〉 逸因過之：《法苑珠林》相應處作「因行遇之」，見參校文獻一。據本傳載，傳

主是刻意拜訪，而《法苑珠林》則為偶然相遇。兩處用詞寓意顯然有別。

〈10〉 幅：【剛】【七】【興】「逼」。

〈11〉 列：【剛】【七】【興】三本作「列」，餘本俱作「引」。《法苑珠林》相應處用「列」

字，見參校文獻一。按：「引」辯或「列」辯，在此俱可通解。茲據古寫經本校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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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2〉 他與我婦⋯⋯剋日成就：【郭】讀作「『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

成就。』」，是將四句話皆視為賈逸所言，似亦可通。但審酌前後文義，容有其

他解讀的可能，今試重新標點與翻譯如所見。

〈13〉 煞：【宮】【宋】【磧】「殺」。【郭】未出校，或逕依所據底本，或以二字通假。

茲據早期諸本回改。

〈14〉 群小：小，或謂年幼者。中國歷代戶制對於年幼者各有定義，其中北齊男子

十五歲以下為小，隋為十歲以下，唐為四歲。參見《文獻通考・戶口考一・歷

代戶口丁中賦役一》。或謂社會地位卑下的人們，亦即名門望族以外的庶民。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

新語・容止》：「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

都無相避意。」（頁 626）茲取後義。

〈15〉 弄：【剛】【七】【興】【初】【再】【趙】「挵」。弄、挵二字可以通假。

〈16〉 倚：貼近。戰國・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先識》：「中山之俗，

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頁 956）高
誘注：「切，磨；倚，近也。」（頁 962）

○原文二

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

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

「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

米，剋日成就。〈12〉數往彼門，
揚聲陳述，女家羞耻，遂密煞

〈13〉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
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煞〈13〉之
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

諸群小〈14〉戲於水側，或騎橋
檻，手弄〈15〉之云：「拗羊頭，
捩羊頭。」眾人倚〈16〉看，笑其
所作。及江都禍亂〈17〉，咸契前
言。〈18〉不知所終。

●譯文二

（賈逸）後來到了一戶人家，說：「承蒙您有個

女兒，希望（可以）成為姻親。」因而前往市

集高唱曲令，求乞說道：「他要給我妻子，必

須要贈送聘禮。」賈逸廣泛索取錢米，在限

期前備好聘禮。他屢次前往那戶人家門口，

高聲陳說，女方家中感到羞恥，就暗中殺死

他，埋在糞土地下。經過停放三天，（賈逸突

然）出行市集，遇人就控訴他被人謀殺的事。

大業五年（609），天下清平安寧，賈逸和一群
平民在河邊嬉戲，他又騎在橋上欄杆，用手

把玩說：「拗折羊頭，折斷羊頭。」大家貼近

一看，全被他的動作逗笑。等到江都發生禍

亂（煬帝被殺），都契合賈逸之前說過的話。

他後來不知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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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都禍亂：江都，即揚州（治今江蘇揚州市），參見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

〈感通篇〉譯注（六）〈釋法安傳〉〉，頁 189，注 10。所謂江都禍亂，應指隋煬
帝（604-618在位）在江都遭到宇文化及（569-619）弒殺一事。時為大業十四
年（618），已在賈逸預言的九年之後。

〈18〉 大業五年⋯⋯咸契前言：《隋書・地理志上》提到大業五年平定吐谷渾後，郡、

縣、戶、口和田數，以及國土四界的里數與界限，無不達於鼎盛。「隋氏之

盛，極於此也。」本傳所謂「天下清晏」，不為過也。唐初杜寶撰成《大業雜

記》，其書已佚，僅餘若干遺文。其中見載南海郡僧法喜事跡，有云：「又於宮

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為狂言，命鏁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

師，還奏云：『法喜在市內慢行。』」（頁 27）既用羊頭暗喻煬帝之頭，被鎖卻
能在市漫遊，都與本傳所載賈逸行事相似，可供參照。法喜預言的時間不詳，

但據末有「大業四年」云云，當在此前，略早於賈逸。而法喜所在的「宮內」，

不悉確指。《宋高僧傳・感通篇》為法喜立傳，題為「隋江都宮」，頗見《大業

雜記》今存遺文所無或有出入者，疑有所本。據載，法喜應在江都宮中晉見煬

帝，《大業雜記》所見「大業四年」則作「後四年」，卻無明確時間可稽（頁 446-
447）。《宋高僧傳》另載法喜生平，可與本傳下文附記楊祐師事跡相對照者，詳
見本傳注 24。

【注釋】

〈19〉 蜀郡：舊置益州，隋開皇初廢。後周置總管府。開皇二年（582），置西南道行
臺省；三年，復置總管府。大業元年（605）府廢。唐武德元年（618），改為益
州，置總管府。治在成都（四川成都市）。見《隋書・地理志上》與《舊唐書・

地理志四》。

○原文三

時蜀郡〈19〉又有楊祐師者，佯
〈20〉狂岷絡〈21〉。古老百歲〈22〉
者云：「初見至今，貌常不改。」可

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噉同俗，栖

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

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

共稱美。迄于〈23〉唐初，猶見彼
土。〈24〉後失其所在。

●譯文三

當時蜀郡又有楊祐師在蜀地假裝癲狂。年老

已有百歲的人說：「初次見面到現在，他的容

貌固定不曾改變。」他的年紀大約四十歲，

穿著陳舊的黃衣，吃的與一般人相同，寄居

停留沒有定所。每次遇有大的集會，他一定

率先他人，談笑應對，不在意眾人的評論。

他預告後來得到應驗的事，當時人都稱贊

他。到了唐代初年，還能見到他在蜀地。之

後就找不到他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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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佯：【剛】【七】【興】【宮】「陽」，【初】【趙】「楊」。按：佯、陽二字通假，陽、

楊亦可互通，三字都能使用而非誤寫。

〈21〉 絡：【宮】【宋】【磧】「洛」，他本俱作「絡」。【郭】據【再】【趙】校改為「絡」，

出校記，云：「參看本卷〈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校勘記『絡』

條。」所謂參看的校勘記文，另見案語：「『絡』即本傳上文『井絡』之略稱，

以星象分野稱四川。」（頁 1013）今按：洛、絡二字通假，並非誤文，據較早
板本改作習見文字，亦可。

〈22〉 歲：【剛】【七】—。

〈23〉 于：【磧】「示」，他本俱作「于」。【郭】據【興】【再】【趙】校改為「于」。

〈24〉 迄于唐初，猶見彼土：《續高僧傳》卷二七〈隋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記傳主

於「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祜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

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頁 1071）《續高僧傳》收
載釋慧琳傳之卷二七，僅見收於【宮】【宋】【磧】及其後諸本藏經，或出後人所

補。其中楊「祜」，【宮】【宋】作「祐」，可據改，【郭】失校。據此則至遲在唐

武德年間（618-626），楊祐師仍在蜀地活動，更至少已有八百餘歲。此外，《宋
高僧傳・感通篇》為隋僧法喜立傳，有云：「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

短弱迂踈，可
・
年
・
四
・
十
・
許。嶺表耆

・
老
・
咸
・
言
・
：『兒童時見識之，顏

・
貌
・
如
・
今
・
無
・
異
・
。』蠻

蜒間相傳云已三
・
百
・
歲
・
矣。⋯⋯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

・
酒
・
啖
・
肉
・
，都

・
無
・
拘
・

忌。⋯⋯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
・
還
・
在
・
郡
・
。勑遣開棺，空無所有矣。」（頁 446-

447）楊祐師與釋法喜，一在四川成都，一在廣東廣州，兩人事跡竟是如此高
度重合，不免引人懸揣。

興聖寺藏《續高僧傳》卷二五〈楊祐傳〉、〈釋法順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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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雍州〈1〉義善寺〈2〉釋法順〈3〉傳三十〈4〉智儼〈5〉

【注釋】

〈1〉 雍州：隋開皇三年（583）置州，大業三年（607）改京兆郡。唐武德元年
（618），復改雍州。轄今陝西秦嶺以北、乾縣以東、銅川市以南、渭南市以西
地，治今陝西西安。見《隋書・地理志上》與《舊唐書・地理志一》。

〈2〉 義善寺：宋時俗稱杜光寺，相傳寺在法順所生之地。始建年代不詳，但據本

傳傳主在貞觀十四年卒於該寺，建寺當更在此前。見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

考》，頁 39。

〈3〉 釋法順：俗姓杜，一稱杜順，後世推尊為華嚴宗初祖。本傳可說是最早也較為

詳備的法順傳記，特別是撰者道宣（596-667）與傳主活動時間（道宣小於傳主
四十歲，但其十五歲出家後，法順仍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世）與地區（關中

一帶）多有重合，足以代表時人知聞的法順形象。據本傳載，法順出身下層遊

僧，乃一禪師，偏向感通化導，未見直接弘傳《華嚴》事跡與著述，較無開宗

立派的宗祖形象。更有甚者，法順雖生於北周取代西魏之年，歷經北周武帝滅

佛和滅齊，隋代統一與隋唐鼎革，無一不是重要而劇烈的時代變動。不過，他

除了可能受到唐太宗禮敬外，幾與當代政治無涉而難見時代刻畫的遺痕。又，

本傳傳文僅見法順卒於貞觀十四年一處紀年，餘無繫年可稽，似乎頗為特異。

唐代中、後期以至於後世有關法順的傳記資料，平添諸多細節，層累造成宗祖

形象，甚至將他形容為文殊菩薩的化身。因非今次譯注重點，不具論，但取轉

錄本傳而時代相近的《法苑珠林》，作為參校文獻，附見文末。關於法順作為

華嚴宗初祖說法的檢討，見王頌，〈關於杜順初祖說的考察〉。而法順被視為文

殊菩薩化身，見姚崇新，〈觀音與神僧：觀音化身問題再考察〉，頁 154-155，
注 26。

〈4〉 三十：【剛】【七】【興】【初】【再】【趙】「廿九」或「二十九」。

〈5〉 智儼：【剛】—。智儼事跡，另詳下文，茲請從略。

○原文一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6〉人。
稟性柔和，未思沿〈7〉惡，代親〈8〉
遠戍，無憚艱〈9〉辛。十八棄俗出
家，事因聖寺〈10〉僧珍禪師〈11〉，
受持定業。

●譯文一

釋法順（557-640），俗姓杜氏，是雍州萬年
縣人。他天性溫和，沒有想過從隨惡行，

曾經代替親人到遠方戍守，不怕艱苦。十

八歲脫離世俗，出家為僧，師事因聖寺僧

珍禪師，學習修持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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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萬年：隋開皇三年，改萬年為大興，與長安同治新建都城大興城（今陝西西安

舊城）。唐武德元年，復改為萬年縣。見《隋書・地理志上》與《舊唐書・地理

志一》。

〈7〉 沿：【七】【興】「法」。

〈8〉 代親：【初】【再】【宮】「辭親」，【宋】【磧】「代辭親」。【郭】據【再】校刪「代」

字，作「辭親」。按：「代辭親」應有衍字，但所衍為「代」或「辭」字，意義略

有不同，需要分疏。代親者，替代親人入伍，並非自己受到徵召。辭親者，辭

別親人，受召、志願或是代替當兵，都有可能。據法順後人於大中六年（852）
所撰〈唐杜順和尚行記〉載：「弱冠，師之兄有軍旅之患，欲赴，跪而啟：『父

兮母兮，厥而賡去，允斯所命。』」可知法順代「親」兄而辭雙「親」從軍，亦

即「代親」或「辭親」，俱無不可。茲據古寫經三本與【趙】校改。〈唐杜順和尚

行記〉文，有學者據原碑拓本並參相關著錄釋文，若干句讀有待商榷，但大致

可以參據。見路遠，〈杜順、華嚴寺與《杜順和尚碑》〉；上引文見於頁 63。本
傳記法順於十八歲出家，〈記〉文卻載二十歲（弱冠）從戎，彼此顯有齟齬。法

順十八歲時，適逢北周武帝（560-578）滅佛（574-578）之始，此前所謂遠戍不
詳。二十歲時，先是北周武帝於五月總兵北攻突厥，又有宣帝（578-579）於十
二月下命南伐陳朝，無論南伐北征，都可謂為遠戍。

〈9〉 艱：【剛】【興】「難」。

〈10〉 因聖寺：據本傳載，該寺係由僧珍禪師倡建於隋初。另據〈唐李仍叔女德孫墓

誌銘〉載，寺址位於京兆府（原雍州）萬年縣龍首鄉。憲宗元和十三年（818），
李仍叔瘞葬四歲女德孫於「寺佛閣西門之南地」。見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

卷六三三，頁 7157。

〈11〉 僧珍禪師：生卒年壽不詳，事跡僅見本傳。俗姓魏氏，〈唐杜順和尚行記〉又稱

「魏禪師」。見路遠，〈杜順、華嚴寺與《杜順和尚碑》〉，頁 63。

○原文二

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

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

斥重邃，〈12〉堪為靈窟。珍草創
伊基，勸俗修〈13〉理，端坐指
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14〉，
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

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

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

●譯文二

僧珍俗姓魏氏，有志於維持節儉簡單（的生

活），住在郊野成為習慣。京城東方的土山，地

名叫作馬頭空，水岸幽深，可以作為靈秀洞

窟。僧珍創建洞窟基礎，勸說民眾整治，安坐

指揮，告知（營造）法則。忽然有條狗受到感

召，不清楚來自何方，白腳黃身，自然順服。

牠直接進入洞窟內，嘴裡含土而出，快速來

回，勞苦卻不懈怠。用餐就與僧人相同，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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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2〉 地號馬頭空，岸斥重邃：「斥」字，僅見於【剛】【七】【興】三本。【郭】失校，

又讀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不確。按：馬頭空為一地名，或稱馬頭崆，

清代以後訛為馬登空或馬騰空，今陝西西安雁塔區猶有馬騰空村。見周曉薇、

王其禕，〈新出隋墓志所見大興城城郊地名釋證三題〉，頁 36-37。又，「斥」
字，原作「 」，經查《日藏唐代漢字鈔本字形表》，似是「斥」字異寫（頁

1026）。「岸斥」，《法苑珠林》相應處亦見（校注者以為衍字而據《續高僧傳》
刪），他無用例，不悉其義。頗疑「 」實為「厂」異體字，意謂山邊可供人

居的崖洞，但乏確證，兼且冷僻，今不作臆改。

〈13〉 修：【剛】【七】【興】「條」。

〈14〉 忽感一犬：佛教戒律原禁僧人飼養狗、貓以至於禽鳥，但唐代長安寺院卻常

見蓄養狗、貓者，且因貓捕鼠殺生與貓鬼恐慌的緣故，養狗又比養貓普遍。藉

由狗的異象說明高僧佛法感通能力，可說是僧傳的重要主題之一。又，畜犬問

題反映了戒律在理想與實踐間的差距，特別是佛教戒律從印度到中國的本土化

現象。見孫英剛，〈隋唐長安寺院長生畜禽考〉，頁 31-33；李利安、黃凱，
〈中古佛教畜犬現象之探析〉，頁 69。

〈15〉 過中不飲：佛教用語，一作過中不飲漿。漿即果漿、蜜漿之類。明・一如等撰

《三藏法數》卷三四：「謂比丘修道，於種種漿，日若過中，悉不得飲。若飲

者，則心樂著，貪求無厭，不能一心修習善法。是故過中不飲漿，為頭陁行

也。」（B22n117_034：0605b06-08）按：此處指狗所飲者，應是指水而言。

〈16〉 既：【初】【再】【宮】【宋】【磧】「即」。茲據古寫經三本與【趙】校改。《法苑

珠林》相應處用字同，亦可為證。見參校文獻二。

〈17〉 隋高：即隋高祖，亦即隋文帝楊堅（541-604，581-604在位）。他是隋代開國
皇帝，諡號文皇帝，廟號高祖。

〈18〉 日賜米三升：米，【剛】【七】【興】—。據《梁書・江革傳》載，傳主曾被北魏

俘獲，每日僅得勉強保存性命的糙米（脫粟）三升。今如係以米三升賜犬，即

中不飲〈15〉。既〈16〉有斯異，
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17〉
重之，日賜米三升〈18〉，用供常
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

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其〈19〉
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

請業。

中午不再飲食。既然出現這樣奇異的事，四方

響應歸附，於是向上呈報皇帝。隋文帝重視其

事，每天賞賜三升白米，用來供應日常所需限

度，直到洞窟告成，那條狗無事而死。（那座

洞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因聖寺。法順當時

親眼見證，更加歸依僧珍，盡力協助營造（洞

窟），隨順時機向他請教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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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人男性每日最低所需為準，可謂優待也。更有甚者，江革（?-535）每日
所得倘依南朝梁升制，本傳又準隋文帝開皇年間量制，同樣「三升」，後者將

是前者三倍。用三人每日所需供應一犬，可謂殊恩。南朝梁與隋代升制，見

《隋書・律曆志上・嘉量》。

〈19〉 其：古寫經三本以外諸本俱作「斯」，【郭】失校。茲以三本為據。《法苑珠林》

相應處用字同，亦可為證。見參校文獻二。

【注釋】

〈20〉 慶州：西魏置朔州，後周廢。隋開皇十六年（596）置慶州，大業（605-618）初
改弘化郡。唐武德元年（618），復改慶州。貞觀五年（631），隸原州都督府。
天寶元年（742），改為安化郡。轄境相當今甘肅慶陽、環縣、合水、華池及陝
西吳旗等地，治在合水縣（今甘肅慶陽）。見《隋書・地理志上》與《舊唐書・

地理志一》。另據《元和郡縣圖志》載，隋改慶州為弘化郡，時為大業二年

（606）。見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關內道三・邠

寧節度使・慶州・順化縣〉，頁 67。道宣撰寫《續高僧傳》時，或從用傳主當
時地名，或逕改自己當下建置，都有可能。本傳倘若記載精確足以憑信，法

順前往慶州的可能時間有二：一為隋開皇十六年到大業二年，時年為四十至

五十歲之間。二在唐武德元年後，已年逾六旬（62歲）。

○原文三

末行化慶州〈20〉，勸民設會，供
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

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

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

千人皆足。嘗有張河江〈21〉、張
弘〈22〉暢者，家畜牛馬，性本
弊〈23〉惡，人皆患之，賣無取
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

後更無觝嚙〈24〉。其道〈25〉發
異類，為如此也。嘗〈26〉引眾
驪山〈27〉，夏中〈28〉栖靜，地
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

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

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

●譯文三

他後來出行教化慶州，勸說民眾舉行齋會，供

施限定五百人。等到齋會施食，更有一倍以上

的人到來，供養主感到恐懼。法順說：「沒什麼

好害怕的，就全都供給（他們齋食）。」結果不

知齋供從何而來，（竟讓）千人都能足夠食用。

曾經有張河江與張弘暢二人，家中畜養的牛、

馬天性惡劣，大家都很感困惱，出售時沒有

（願意）買取的人。法順用慈祥和善的話語開示

（牛、馬），（牛、馬）像是聞知聽從，此後再也

不會（隨意）觸撞啃咬。他的佛法（可以）感發

禽獸，就像這個樣子。他經常帶領僧眾到驪山

結夏安居在僻靜的地方，當地有很多蟲蟻，沒

有辦法種菜。法順擔心蟲蟻受到傷害，就在地

上標示，命令蟲蟻遷移。過沒多久去看，如同

法順的標示，恰好都無蟲蟻。



︽
續
高
僧
傳
︾
︿
感
通
篇
﹀
譯
注
︵
七
︶
︿
釋
慧
偘
傳
﹀
、
︿
釋
轉
明
傳
﹀
、

︿
鮑
子
明
傳
﹀
、
︿
賈
逸
傳
﹀
、
︿
楊
祐
傳
﹀
、
︿
釋
法
順
傳
﹀
、
︿
釋
智
儼
傳
﹀

論
衡

164

〈21〉 張河江：【郭】據【再】【趙】校改為「清河」，有疑。除援據二本外，諸本，甚

至《法苑珠林》相應處（見參校文獻二），莫不作「張河江」。此其一。其二，清

河張氏固為習見望族，張河江視作人名卻無不可。倘無確證，不宜輕改。

〈22〉 弘：【七】「和」。

〈23〉 弊：【初】【趙】【宮】「憋」。

〈24〉 嚙：【宮】【宋】【磧】「齧」。【郭】未出校，或逕依所據底本，或以二字意同。茲

據早期諸本回改。《法苑珠林》相應處用字同，亦可為證。見參校文獻二。

〈25〉 道：【郭】據【再】改作「導」，然諸本都作「道」，不宜輕改。

〈26〉 嘗：【再】「常」。按：嘗可通「常」，即經常；另可謂曾經。兩者意義略異，但在

本文俱可通解。《法苑珠林》相應處有「又每年」云云（見參校文獻二），即是經

常之意。茲亦從之。

〈27〉 驪山：驪一作酈或麗。在今陝西西安臨潼區東南，秦嶺山脈支脈之一。因周時為

驪戎居地得名。

〈28〉 夏中：佛教用語，指結夏安居期間的九十日。中國佛教習以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

五日為夏安居，分為前、中、後三期，共九十日，故有一夏九旬之稱。期間僧人

結界安居，致力修行，不得隨意出界。

○原文四

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

〈29〉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
瘥〈30〉愈。餘膿發香〈31〉，流氣
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

原縣〈32〉民田〈33〉薩埵〈34〉
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

瘂，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

常日〈35〉，永即痊復。武功縣
〈36〉僧，毒龍所魅，眾以投之，
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

「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

嬈。」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

〈37〉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
施餘術，但〈38〉坐而對之，識者
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

●譯文四

法順當時罹患腫瘍，膿包潰破，膿液外流，有人

因敬重他而用嘴吸吮，或是有人用布帛擦拭，隨

即痊癒。殘餘的膿液發出香味，流散的香氣難以

比擬，擦拭過膿液的布帛仍在，芳香的氣味不

停。三原縣民田薩埵天生耳聾，又有叫張蘇的人

也天生瘖啞，法順聽說後請他們前來，和他們一

起談論，（他們）就像（恢復）正常的時候，最後

就痊癒康復了。武功縣僧人，受到毒龍迷惑，僧

眾將他送到法順住所，法順正身拱手，相對而

坐。毒龍於是藉由病僧說道：「禪師既然到來，

（我）理應不能久住，非常勞煩擾亂（您了）。」

（那僧人的病）隨即消除。因此使得遠近被瘴氣

或邪惡所苦惱的人，沒有不去造訪。法順並未施

展其他方法，只是坐著面對來人，有見識的人說

是有過去累積的陰德感應，所以鬼神特別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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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29〉 ：【剛】【七】【初】「味」。

〈30〉 瘥：【剛】【七】【興】「著」，【初】【再】【趙】「差」。

〈31〉 香：【宮】「重」。

〈32〉 三原縣：隋縣。唐武德四年（621）移治並改為池陽縣，六年又移故所而改為
華池縣，仍分置三原縣隸北泉州。貞觀元年（627），廢三原縣，仍改華池縣為
三原縣。治在今陝西三原縣東北。見《舊唐書・地理志一》。

〈33〉 田：【七】【宮】【宋】【磧】「曰」。【郭】據【興】【再】【趙】校改。

〈34〉 薩埵：此作人名。原為佛教用語，意指眾生有生命者。又可能是取典於菩提薩

埵（同菩薩），或是投身飼虎的摩訶薩埵王子之略稱。

〈35〉 遂如常日：此句主詞為法順，或是田薩埵、張蘇二人，似乎不易判斷。《法苑

珠林》相應處作「遂如好人」，係指田、張二人就像正常人一般。見參校文獻

二。茲取其義，譯解如所見。

〈36〉 武功縣：古縣名，隋唐沿用。唐時為稷州或雍州屬縣。治今陝西武功。見《舊

唐書・地理志一》。

〈37〉 瘴癘：【剛】【七】【興】【初】「障厲」。所謂「障」有業障之意，「厲」可指惡或

惡鬼，兩者合為一詞，顯然與「瘴癘」詞義有別。

〈38〉 但：【七】「俱」。

○原文五

致〈39〉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
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

除；巫覡所事，躬為併儅〈40〉。
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

如此。而〈41〉篤性綿密，情兼汎
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

其言問，胸襟〈42〉莫〈43〉二。
或復重痼〈44〉難治、深願未果
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

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

知，翻〈45〉作餘語。

●譯文五

至於法順的言語教示，往往抑制虛浮言詞，明

白陳說正當的道理。他看到靈異樹木與拜鬼祠

廟便即燒毀，親自去除巫師所供奉的鬼神。吉

祥的徵兆常常可見，絕對沒有阻礙。他的奉行

正法就像這樣。然而他的天性淳厚，細緻周

密，情感倍加博愛，出家、世俗、富貴、貧賤

之人都予供養邀請。而他（對他們）的言語、

提問一視同仁，心中沒有不同。或是又有重病

難以治療、深重願念沒有實現的人，法順都隨

時指點，普遍都能稱合各人心意。當時有贊美

與毀謗兩種評價，消息傳到法順耳中，他好像

不知道（的樣子），反而當作沒有意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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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39〉 致：此字亦可置於前段之末句，連上讀作「故幽靈偏敬致。⋯⋯」，意為致

禮。今從【郭】句讀，並參《法苑珠林》相應文字（見參校文獻二），譯解如所

見。

〈40〉 併儅：【宋】【磧】「拼擋」。按：【郭】已出校說明【興】【再】【趙】三本用字有

異，但未據以校改。二詞詞義應與今日習見「摒擋」相同，【宋】【磧】二本後

出，宜以其前諸本為準。

〈41〉 而：【剛】【七】【興】—。

〈42〉 襟：【初】【宮】—，【再】【趙】「懷」。

〈43〉 莫：【剛】【七】【興】—。

〈44〉 痼：【剛】【七】【興】「病」。按：二字在此俱可通解。其中，重痼意謂「長期」

難癒的重病，病情更危，或更顯法順神通。

〈45〉 翻：【宮】【宋】【磧】「飜」。【郭】未出校，或逕依所據底本，或以二字通假。

茲據早期諸本回改。《法苑珠林》相應處用字同，亦可為證。見參校文獻二。

【注釋】

〈46〉 黃渠：唐代長安曲江的主要水源。渠水引自終南山義谷（今秦嶺大峪），經鮑

陂，北入曲江，全長二十公里左右。渠道至今猶存遺跡可稽。見曹爾琴，〈長

安黃渠考〉。前文所謂「南野」，或即指終南山野。

〈47〉 登：【七】【興】「發」。

〈48〉 隨陸而度：【剛】【七】【興】【宮】「隨陸度」，【初】【再】【趙】「墮陸度」。

○原文六

因行南野，將度黃渠〈46〉，其水
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

登〈47〉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
而度〈48〉。及順上岸，水尋還
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

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

●譯文六

法順由於前往南邊山野，將要渡過黃渠，渠

水滿溢，（卻）強行涉水。水岸全都陡峭溼

滑，雖然上岸（卻又）立即滑落，水流忽然被

截斷，就踏著河床地過河。等到法順（剛）上

岸，渠水隨即復流，他的徒弟親眼看到，卻

無法猜想為何如此。因此（法順可以）感應通

達幽冥與世間的名聲，傳揚於朝廷與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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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49〉 財：【宮】【宋】【磧】「則」。【郭】據【興】【再】【趙】校改。

〈50〉 全：【宮】【宋】【磧】「令」。【郭】據【興】【再】【趙】校改。

〈51〉 用：【剛】【七】【興】【初】【宮】「周」。

〈52〉 仍：【趙】「乃」。

〈53〉 今上：應指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在位），亦即唐朝第二任皇帝。
按：「今上」於《續高僧傳》，除本傳外，但凡八見（茲據 CBETA檢索結果），

無不明確可辨，多是代指太宗（六見，卷三、一一、一二、一五、二四與二七

各一見），亦有代指高宗者（二見，卷四與二二各一見）。本傳上文全無繫年，

只有法順十八歲出家與隋文帝（所謂「隋高」）賜米二處，勉強可以推知年代。

現忽見「今上」，一時不悉所指，難以確定何朝何帝。若據下文即見「貞觀十

四年」云云，亦即本傳唯一的明確紀年，應指唐太宗。太宗對佛教既予尊奉、

扶持，又有限制、整頓，時見矛盾，無法一概而論。見郭紹林，〈唐太宗與佛

教〉。而太宗禮請法順入宮，住於何寺，時為何年，本傳無載，難以徵實，卻

值得推敲。《佛祖統紀》不僅明確繫召見事於貞觀六年，又且記錄太宗徵詢治

病而法順建請大赦的對話，以及因大赦病癒後錫號「帝心」事。見宋・志磐

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卷三○〈諸宗立教志・賢首宗教・初祖終

南法順法師〉，頁 653；卷四○〈法運通塞志六・唐・貞觀六年〉，頁 911。然
其所據不詳，至少按查新舊二《唐書》與《資治通鑑》都無貞觀六年大赦事。

設若所載不虛，法順奉召入宮，可能與唐太宗太子李承乾（619-645），在貞觀
五至八年的大病有關。當時李承乾患有足疾，曾經病重，太宗請醫問藥之餘，

○原文七

多有鄙夫利其財〈49〉食，順言不
涉世，全〈50〉不留心，隨有任用
〈51〉。情志虛遠，但服麁弊，卒
無兼副。雖聞異議，仍〈52〉大笑
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

上〈53〉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
禁，隆禮崇敬。儲宮〈54〉、王
族、懿戚〈55〉、重臣，戒約是
投，無爽歸禁。

●譯文七

有很多庸俗淺陋的人貪愛法順的財物和糧

食，法順的言論不涉入世事，全不關心，隨

便他們使用。他的感情志趣博大高遠，只穿

著粗糙破舊的衣服，始終沒有第二套。雖然

聽到不同的意見，仍然只是大笑。他的不計

較人心（認同），又像是這個樣子。當朝皇帝

（唐太宗）尊奉他的德行，仰慕他的靈驗，（將

他）引進宮中，使用隆重禮節予以崇敬。太子

（李承乾）、宗室、皇親國戚與地位崇高的大

臣，都投靠受戒，沒有違背歸依所應遵守的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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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建寺立觀，延請僧道為之受戒祈禱，更曾一度釋囚邀福。普光寺即是當時重

要的新建寺院代表。該寺廣召名僧大德，其中既有以佛學造詣著稱者，更有少

數醫術神異者。見許棟，〈唐長安普光寺考〉。這些擅長醫術的僧人，應是奉召

來為太子治病者。法順既有感通幽顯的名聲，又有治癒疑難重痼的神跡，當時

受到延請，不無可能。

〈54〉 宮：【磧】「官」。【郭】據【興】【再】【趙】校改。按：此處「儲宮」，亦即太

子，應指太宗長子李承乾。他在高祖武德三年（620）封恆山王，太宗即位被立
為皇太子，後因謀反而於貞觀十八年（644）被廢充軍，尋卒。見《舊唐書・太

宗諸子・恆山王承乾傳》。

〈55〉 戚：【初】【再】【趙】「慼」。

【注釋】

〈56〉 卒：【再】【趙】【宮】—，【宋】【磧】「平」。【郭】據【興】校改。又按：法順

卒逝月份，本傳無載。後出傳記資料或有載及月日者，所據未詳，且有出入。

見劉學智，《中國學術思想編年・隋唐五代卷》，頁 149-150。

〈57〉 鳥：【宋】【磧】「烏」。按：【郭】已出校說明【興】【再】【趙】三本用字有異，

但未據以校改。【宋】【磧】二本後出，宜以其前諸本為準。《法苑珠林》相應處

用字同，亦可為證。見參校文獻二。

○原文八

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

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

訖，如常坐定，卒〈56〉於南郊義
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

鳥〈57〉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
送于樊川〈58〉之北原〈59〉，鑿穴
處之。京〈60〉邑同嗟，制服亘
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

三周〈61〉，枯骸不散。自終〈62〉
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所。學

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63〉
內，四眾〈64〉良辰〈65〉赴〈66〉
供弥滿。

●譯文八

法順在貞觀十四年（640）都沒有任何病苦，告
訴托付弟子們說：「（我）向來修行的方法，要

求（你們）承襲沿用。」說完，像是平常一樣

打坐入定，在京都（長安）南面郊區的義善寺

逝世，享壽八十四歲。將死前，有兩隻鳥飛進

房中，悲傷驚慌，哀鳴聲切。於是就以坐姿送

到樊川的少陵原，開鑿窟洞安置遺體。京都上

下同表悲傷，穿著喪服的人到處都是。法順遺

體的肉色沒有改變，過了一個月更加鮮潤，安

穩坐了三年，枯朽的遺骨不曾散壞。從法順過

世到現在，常有奇異香氣，氣味流布遺體停放

的地方。法順的弟子等人擔心會有外物侵擾，

於是將遺體封藏在石龕中，四部弟子眾在吉日

前往供養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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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樊川：在今陜西西安古城南郊，為發源自秦嶺的潏河上游，南倚終南山，北臨

少陵原。當地因曾是西漢初年名將樊噲（242 BC-189 BC）食邑而得名。唐代
受到長安城中人士重視，既是達官貴人聚居地區，也是遊覽名勝，更有不少寺

院建築在其北的少陵原和其南的終南山坡。除法順外，最為著名的應是玄奘

（602-664）。他在去世後五年（669），因故遷葬到樊川少陵原。見史念海，〈終
南山下的樊川〉；劉淑芬，〈玄奘的最後十年（655-664）——兼論總章二年
（669）改葬事〉。

〈59〉 北原：應即少陵原（一作塬）。原，指高而平的雄渾台地。長安陸地係由深厚

黃土構成，而經北流或西北流的諸水沖擊，形成川、原並存與諸原錯落的地

貌。諸原之中，少陵原即為其中最為廣大而為人所知者。少陵原的得名，過往

相傳：漢宣帝許后葬陵較皇帝為小，習稱「小陵」，秦音以小為少，故名「少

陵」。有學者據碑志等相關資料指出：唐以前律稱「小陵」，以後則稱「少

陵」，尤以高祖武德年間為一分界，而改名理由仍俟深考。見史念海，〈唐長

安城外龍首原上及其鄰近的小原〉；周曉薇、王其禕，〈新見隋代《尚衣奉御尹

彥卿墓志》研讀——兼說「小陵原」與「少陵原」的名稱沿革〉。此外，下文接

著提到開鑿窟洞安放法順遺體事。這座窟洞，可能就在五年之後，由徒眾改建

擴大為華嚴寺。該寺位於城南少陵原畔，南對終南山，乃唐長安城南樊川八大

寺之一，風景殊勝，時人留下不少歌詠詩篇。由於華嚴宗發展興盛，寺院規模

漸大，以至於成其祖庭。華嚴寺至明代遭遇地震，建築傾壞，唐、宋兩朝古蹟

幾毀。後至清乾隆年間更因少陵原崩塌而僅存兩座磚塔，其餘無存。現今建築

多為民國以後重新修建者。法順肉身相傳在北宋初年尚可得見，且曾建閣收

藏，後失其所在。見路遠，〈杜順、華嚴寺與《杜順和尚碑》〉。

〈60〉 京：【剛】「重」。

〈61〉 三周：三周年。《南史・循吏傳序》：「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

〈62〉 自終：【初】—。

〈63〉 龕：這裡是指僧人和在家居士掩藏遺體的空間，多在山崖石壁、平陵或天然地

形，另稱「石室」、「石窟」或「石龕」，而被考古學者稱為「瘞窟」。石室瘞葬

是中古佛教徒露屍葬法之一，多集中在長安和洛陽龍門，長安又以杜城、馬頭

和少陵原三個地區為主。此外，僧人石室瘞窟常常成為宗教聖地，不僅作為信

眾禮拜的場所，更被僧人當作「教化的活教材」，進而發揮傳教的功能。下文

提到智儼常至乃師法順龕所化導民眾，即為一例。見劉淑芬，〈石室瘞窟——

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二〉。

〈64〉 四眾：佛教用語，指構成佛教教團之四種弟子眾，又稱四輩、四部眾、四部弟

子。包括出家與在家男女各二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僅指出

家四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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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辰：【宮】【宋】【磧】「晨」。【郭】據【興】【再】【趙】校改。

〈66〉 赴：【興】「越」。

【注釋】

〈67〉 弟子智儼：智儼，唐代僧人，俗姓趙，天水（今甘肅）人。因住至相寺，世稱

至相大師；晚年住雲華寺，又號雲華尊者。《續高僧傳》記其事跡，僅附見於

本傳後，較為簡略。智儼弟子法藏（643-712）所編《華嚴經傳記》卷三另立詳
傳，可以參見。據載，法順於隋大業九年（613）向智儼父母乞其子為徒，隨
即交付弟子達法師（一說即通達）教誨。當時智儼不過十二歲，亦即本傳所謂

之「幼年」，而「餘度」則指間接自法順弟子承繼有關規範。智儼十四歲出家為

沙彌，往從法常（567-645）習《攝大乘論》，沒有幾年就已洞解精義。受具足
戒後到處參學，但以研究和著述為主，不求聞達，後安住於終南山下至相寺。

他雖在二十七歲完成代表作《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簡稱《搜

玄記》），但直到晚年才開始弘傳，特別是高宗顯慶四年（659）在雲華寺講
《華嚴》後，「宗風大振，名徧寰內。」見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頁 108-
110。一般認為《續高僧傳》初編成書於貞觀十九年（645），本傳下文提到智
儼「振績京皋」，倘為實錄（時在高宗朝），可能出於補寫。關於法順弟子，除

智儼外，另有達法師，以及居士弟子樊玄智（?-682）等人。見魏道儒，《中國
華嚴宗通史》，頁 100-101。

〈68〉 名貫：多指姓名與籍貫。《魏書・盧同傳》：「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

歷階。」這裡可能是指智儼的僧籍所在。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四：「夫

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
・
貫
・
名
・
籍
・
無關簿領。

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中告飯。」（T52n2103_024：0277b08-11）
按：中國僧籍制度濫觴於南北朝，成熟於唐代。唐代僧籍仿照一般民戶，三年

一造，並以寺院為單位，具載諸僧出家年月、夏臘與學業等事，寺名則須另行

書寫。見孟憲實，〈論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編造為中心〉。

○原文九

弟子智儼〈67〉，名貫〈68〉至相
〈69〉。幼年奉敬，雅遵餘度〈70〉，
而神用清越，振績京皋。《華嚴》、

《攝論》，尋常講說〈71〉，恒〈72〉
至龕所，化導〈73〉鄉川〈74〉，故
斯塵〈75〉不絕〈76〉矣。

●譯文九

法順的徒弟智儼（602-668），僧籍登記在至
相寺。他年幼時就恭敬奉事（法順），遵守

（法順）留下的規範，而他的精神高超出眾，

在京城顯揚聲名。他平常講述解說《華嚴經》

與《攝大乘論》，常常去到法順遺體所在的石

龕，教化開導鄉里，因此法順遺教（法脈）

沒有斷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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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至相：即至相寺，位於陝西西安終南山，可能建於隋文帝開皇年間。此前於北

周武帝滅法期間，長安僧人大多避難山中，終南山就成為聚居地之一。其中

《華嚴》高僧雲集，又以至相寺為中心，使得終南山成為周末至唐時《華嚴經》

的重要傳播基地。李健超，〈終南山至相寺的創立與華嚴宗的形成——兼談三

階教與至相寺〉；范家偉，〈周隋之際孫思邈、佛教與服水法〉，頁 116-117。
又，下文提到智儼常至少陵原法順龕所說法，或是至相寺到少陵原僅以樊川相

隔，兩地相距可能不遠。

〈70〉 度：【初】「慶」。

〈71〉 講說：【初】【趙】「恒講」，【宮】「講」。又按：本傳強調智儼講說《攝論》與

《華嚴經》，或許可從其師承略作補充。智儼從學高僧，可考者凡六人：法順、

達法師、法常、靈辨、靜琳、智正，後四位都曾受教於著名的北地攝論師曇遷

（543-608），無不具備融合《攝論》與《華嚴經》的學風，而在智儼時更加發揚
與完備。見聖凱，〈攝論學派與早期華嚴宗的形成〉。

〈72〉 恒：【初】【再】【趙】—。

〈73〉 導：【七】【興】「道」。

〈74〉 鄉川：川謂區域、地域或境域，鄉川意指鄉域。見曾良，〈敦煌文獻詞語續

釋〉，頁 90-91。茲譯作鄉里。

〈75〉 塵：【七】【興】「庶」。

〈76〉 絕：【初】【再】【趙】【宮】「終」。

興聖寺藏《續高僧傳》卷二五〈釋智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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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文獻

一、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八，〈神異篇二十・雜異部五・感應緣・唐沙門釋

賈逸〉

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游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

形服改變，游
・
涉
・
不
・
定
・
，或緇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

經，為無識所恥。

有方等寺沙門慧暠，學行通博，因行
・
遇
・
之，以紙五十張

・
施云：法師由此得解

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起，暠被引禁，官司責問，列
・
辯而答，紙盡事了，

如
・
符
・
本
・
契
・
。徵應所合

・
，例皆如此。

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媾。此
・
家
・
初
・
許
・
，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某

・
家
・

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唱
・
。女家羞恥，

遂密殺之，埋屍
・
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

・
言
・
被殺之事。

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
・
弄之云：拗羊頭，

捩羊頭。眾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
・
江都楊

・
家
・
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頁 878。校注者所出校
記編碼及其文字，不具。原不分段，茲酌分之，以清眉目。）

二、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八，〈神異篇二十・雜異部五・感應緣・唐沙門釋

法順〉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有因聖寺僧珍禪

師，本是順受業師，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為靈窟。

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

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

不飲。既
・
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

・
供常限。

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其
・
事，更倍歸依，力助締

搆。

勸民設會，供限五百，臨時倍來，供主懼少
・
，順曰：莫

・
遮
・
。通給千人，供足猶

・

有
・
餘
・
剩
・
。嘗有張

・
河
・
江
・
、張弘暢，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

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
・
善
・
，更無觝嚙

・
。又

・
每
・
年
・
夏中，引眾驪山栖靜。地

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往視，恰無蟲矣。

又
・
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敬 之，或以帛拭，尋即除

・
愈。餘膿發香氣，氤

・
氳
・

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又有三原縣人
・
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

・

亦患瘂。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
・
人
・
，永即痊復。又有武功縣僧為

・
毒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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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眾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龍遂陰
・
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

勞嬈，尋即釋放
・
。但

・
有
・
瘴
・
癘
・
魔
・
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

・
術，福

・
力
・
如
・
是
・
。

其不
・
測
・
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感

・
靈偏敬。

致言所教，多抑浮詞，顯直
・
正理，敦

・
實
・
為
・
懷
・
。見有樹

・
神
・
廟
・
室
・
，多

・
即焚除。汎愛

道俗，貴賤皆投；讚毀兩途，開
・
胸
・
莫二。似如不知，翻

・
作餘語。因行南野，將

度黃渠，其水汎漲
・
，無

・
人
・
敢
・
度
・
。岸復

・
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

・
行
・
陸
・
地
・
。

及順上岸，水尋還溢
・
。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

・
，事

・
多
・
非
・
一
・
。財

・
帛
・
靡
・

恡，通
・
用
・
無
・
主
・
。但服麤弊，卒無兼副。朝

・
野
・
知
・
委
・
，聞徹皇帝。引入內宮，崇敬

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

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
・
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

卒。終
・
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

・
投房，悲哀驚切。因即坐

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服。人
・
馬
・
亘野，悲

・
號
・
慟
・
地
・
。肉

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
・
屍所，

往
・
者
・
同
・
聞
・
。學侶門

・
徒
・
，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

・
懼
・
外
・
竊
・
。四眾良辰，赴供彌

滿。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頁 878-880。校注者所出
校記編碼及其文字，不具。原不分段，茲酌分之，以清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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